教字〔2015〕82号
关于选派青年教师到研究所
挂职锻炼的通知
有关学院：

   为培养青年教师的工程实践能力，促进青年教师的学术理论与工程实践相结合，提升教师教学能力和学术水平，为青年教师职业生涯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经研究，学校决定按照先行先试的原则，率先在空间科学与技术学院开展青年教师到研究所挂职锻炼试点工作，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选派名额及挂职单位

本次拟选派2名优秀青年教师到中电集团20所（西安导航技术研究所）导航事业部挂职锻炼。

二、申请条件

（一）具备履行职责所需的政治素质和理论水平，能够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
（二）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有开拓进取精神和创新意识，自愿到科研院所挂职工作。
（三）具有较高的专业知识、挂职岗位所必需的专业素质和人际沟通能力。
（四）学术水平高、研究能力强、关注行业发展和工程应用。
（五）经过学校保密办涉密人员资格培训与认证，按照涉密人员登记管理。
（六）身体健康，适应挂职岗位工作。

三、岗位职责

（一）挂职锻炼岗位由学院与挂职单位协商确定。按照人岗相适、专业对口、发挥专长的原则，充分考虑挂职教师意愿，与挂职单位充分协商，科学合理安排挂职岗位，以期达到提高个人能力，创造更大价值，促进交流合作，实现互利共赢之目的.
（二）挂职锻炼一般采取全职脱产方式进行，确保正常工作时间在挂职单位，如有特殊情况（如给本科生上课）可向挂职单位请假。
（三）挂职锻炼时间一般为六个月；应挂职单位要求可再延长半年，最多不能超过一年。根据考核情况、挂职单位意见和本人意愿确定挂职锻炼时间和工作补贴。挂职锻炼期间要以挂职岗位工作为主，保证在挂职单位必要的工作时间和考勤要求。

（四）积极参与挂职单位相关工作，充分利用所在高校和挂职单位资源，为挂职单位发展献计出力，帮助解决实际问题。特别是根据挂职单位实际需求，结合所在学校学科专业优势，探索组建服务团队，共同服务挂职单位。

（五）遵守挂职单位工作纪律和各项规章制度，服从挂职单位工作安排，不得擅离挂职岗位。

（六）真心交朋友，寻找校所合作的切入点，架起校企合作的桥梁，发挥各自的优势，建立人才培养的互动机制。引入有实际工程经验的专家到学校开设企业课程。认真学习实践，结合挂职锻炼的岗位工作和工程实践充实自己的授课教案和内容。

四、考核与管理

（一）挂职期间，由挂职单位负责挂职人员的考核与管理。

（二）挂职期满后，挂职单位出具挂职人员的个人考勤情况及工作表现情况，由挂职单位盖章后报送学校；同时，个人对挂职工作进行全面总结，提交个人工作总结。
（三）挂职结束后，学院组织一次教学沙龙，挂职人员介绍自己的挂职收获和体会。

五、有关待遇
（一）挂职期间，挂职教师的一切人事关系不变，工资、津贴及福利待遇不变，挂职结束后回原单位工作。

（二）挂职锻炼的考核情况将作为职称评审和岗位评聘的优先考虑因素。

（三）学校每月给予3000元的交通伙食补助、1000元的工作经费，补贴时间不超6个月。对考核优秀的挂职教师学校将给予奖励。

六、选派程序及报名时间

按照个人申请、学院考察、学校审批的原则进行选派。请有意向挂职锻炼的青年教师认真填写报名表，于7月6日前将报名表交至空间科学与技术学院办公室。
附件：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青年教师挂职锻炼报名表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教师教学发展中心

2015年7月2日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青年教师挂职锻炼报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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